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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總　　　　　計

 　新　 北　 市

 　臺　 北　 市

 　桃　 園　 市

 　臺　 中　 市

 　臺　 南　 市

 　高　 雄　 市

 　宜　 蘭　 縣

 　新　 竹　 縣

 　苗　 栗　 縣

 　彰　 化　 縣

 　南　 投　 縣

 　雲　 林　 縣

 　嘉　 義　 縣

 　屏　 東　 縣

 　臺　 東　 縣

 　花　 蓮　 縣

 　澎　 湖　 縣

 　基　 隆　 市

 　新　 竹　 市

 　嘉　 義　 市

 　金　 門　 縣

 　連　 江　 縣

中華民國108年 3月

 本局農民保險組。

 註：本表不含複檢費用。 中華民國108年 5月14日

 農民職業災害保險實計現金給付—按給付種類及地區分

 單位：件、元

 總　　　　　計 傷    害    給    付    及    就    醫    津    貼 身 心 障 礙 給 付  喪　　葬　　津　　貼給付種類
 金　　　　　　額

件  數  金　額 件  數 件  數  金　額 件  數  金　額
小  計 傷 害 給 付

 就　醫　津　貼

 地　區　別 住  院 門  診

填表 審核 業務主管人員 機關首長

主辦統計人員

 資料來源：

編製


